关于《威海市公益事业捐赠管理

办法（试行）》的起草说明

制定背景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公益捐赠和受赠活动，有效保护捐赠人和受赠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全市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特制定此办法。
二、制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山东省慈善条例》。

三、制定过程

在深入研究相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我市公益慈善事业工作实际，起草了《威海市公益事业捐赠管理办法（试行）》，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制定意义

该管理办法明确了公益事业捐赠的适用主体和基本原则、捐赠用途与受赠条件、捐赠协议与财产接收、信息公开与监管要求等内容，为捐赠人和受赠人的提供了清晰的制度保障，保护其合法权益，促进全市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四、主要内容

《威海市公益事业捐赠管理办法（试行）》共有30条内容，主要内容如下：

第1条至第5条明确了公益事业捐赠的适用主体和基本原则。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成立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捐赠财产，用于公益慈善目的的，适用该办法。公益慈善捐赠应当遵循合法、自愿、诚信、非营利原则，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6条至第7条明确了公益事业捐赠用途与受赠条件。公益慈善捐赠的财产应当用于扶贫、扶老、助残、救灾、促进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等符合法律法规的公益活动。受赠单位接受的捐赠财产必须是合法、安全、卫生、有效的，并强调不得附带商业目的、政治条件或权利主张，确保捐赠的公益性。

第8条至第14条明确了捐赠协议与捐赠财产接收相关内容。捐赠协议应当明确捐赠人与受赠单位的完整名称，捐赠财产的种类、数量、质量、用途，捐赠财产交付的时间、地点、方式及相关费用的承担，剩余财产的处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争议解决方式，违约责任等。受赠单位接受捐赠，应当向捐赠人开具由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捐赠票据，并及时将票据送达捐赠人。捐赠人匿名或者放弃接受捐赠票据的，受赠单位应当做好相关记录。

第15条至第21条明确了受赠财产的财务管理规范。捐赠资金应由受赠单位统一接收，纳入指定账户，实行统一核算，严禁以任何形式私分、挪用、截留或侵占。受赠单位应依据捐赠协议，遵循节约、优化、高效原则，合理编制受赠财产使用计划，并严格按照计划落实使用管理责任，提升捐赠财产使用效益。

第22条至第24条规范了公益事业捐赠的信息公开要求。受赠单位应当履行信息公开义务，通过适当方式，及时、准确、真实、完整地公开捐赠接收及财产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社会监督。捐赠人有权向受赠单位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受赠单位应当如实答复。

第25条至第28条明确了公益慈善的相关监管职责。受赠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度，明确管理职责与工作流程，对受赠财产的接收、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全过程跟踪监督，每年度要将相关情况报告至主管部门。受赠单位的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该单位捐赠管理工作的日常指导与监督，定期组织检查。

第29条和30条为附则。
